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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立業務持續運作計畫指引 

一、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35條規定；以及行政院 111年 6月 10日院

臺忠字第 1110013085 號函核定之「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

與協作計畫」（以下簡稱強韌計畫）辦理；並視各年度計畫推動情

形滾動式修正。 

二、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利地方政府建立「○○縣（市）業務持

續運作計畫」，以因應大規模災害之需求，特訂定本指引。 

三、 因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轄下行政組織、業務職掌與任務分工

有所差異，本指引僅提供地方政府於大規模災時情境下業務持續運

作之各項規劃原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其行政特性與災

害管理之實際需求彈性調整。 

四、 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立業務持續運作計畫之目的： 

（一）提升災害發生時政府組織持續運作之能力。 

（二）提供災前服務之替代方案、降低災害對於政府組織營運之影響。 

（三）滿足法令及契約對政府組織持續提供服務之要求。 

（四）維持民眾對於政府組織之信賴。 

五、 本指引用詞，定義如下： 

（一）行政失靈 

因災害規模、衝擊範圍及衝擊程度等，導致各級行政機關無法

提供基本服務，且無法滿足大規模災害情境下衍生之各項行政需求。 

（二）持續運作計畫 

為因應大規模災害對於政府機關業務之衝擊，並達到縮短政府

服務中斷之時間，快速從災害衝擊中恢復既有之行政服務（或提供

替代方案）而於災前研擬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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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業務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於縣市發展情形、組織架構與業務

職掌、任務分工以及災害管理之實際需求，其所衍生與災害管

理相關之重要業務。 

2. 包括災害應變決策、處置與機制啟動等相關業務、人力調度、

任務指派以及物資管理相關業務、避難收容處所開設相關業務、

基礎建設確保與災時交通管制相關業務、資訊揭露與媒體相關

業務、財務支出及食水與生活用品整備等相關業務。 

六、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大規模風災、震災進行災害衝擊相

關評估，並依災害規模、衝擊範圍、縣市發展情形、組織架構與業

務職掌等，就可能直接或間接導致政府業務中斷之情境進行想定；

大規模災害可能造成系統性及縣市、公所層級之情境參考如下： 

（一）關鍵基礎設施損壞 

1. 能源中斷、無法正常供水、供電，影響政府持續運作及避難收

容處所運作等。 

2. 資通訊系統中斷，災害情資與相關查通報資訊無法正確、即時

傳遞；難以掌握轄內災害衝擊情形，亦難以整合災害情資並資

訊揭露予受災民眾。 

3. 交通系統中斷，外部資源難以集結進入受災區域，並衝擊災時

緊急醫療效能。 

4. 銀行與金融服務中斷，影響災害應變與復原期間之資金運轉流

通以及相關災害補助與津貼。 

（二）外部支援機制無法啟動、人力物力資源難以統籌運用 

1. 中央政府受災害衝擊，無法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統一資源調度

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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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鄰近行政轄區亦受災害衝擊，跨縣市相互支援協定無法啟動或

運作。 

3. 志工團體、民間企業等外部合作單位受災害衝擊，部份開口契

約（如保全、車輛、工務、資訊、機電（含電梯），以及災前簽

署各式合作備忘錄、合作協議之夥伴廠商）、合作機制等無法啟

動或運作，資源無法整合與調度。 

4. 大量物資、志工、志願者進入災害現場，各級政府人員難以管

理及統籌運用人力物力資源。 

（三）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公所層級災害情境 

1.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公所或其轄下各級機關廳

舍、設備設施（含水、電、油料、供氣、通訊機制）、相關文件

資料等受災害衝擊。 

2.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公所或其轄下各級機關無

法確保業務人員之食水與生活用品，導致無法正常運作。 

3.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公所災害相關業務之承辦

人員或其家中成員傷亡，或因公共運輸系統中斷（如道路、橋

梁受損以及大眾運輸系統遭受災害衝擊無法提供服務）等情境

以致無法到班；可供調度之人員不足導致無法因應如民眾傷亡

處置與收容安置、搜救、緊急醫療、人力與物資調度、道路橋

梁搶修等各項災時需求。 

七、 各直轄市、縣（市）應擬訂「○○縣（市）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辦理專家諮詢會議檢視其適宜性與可行性，並依會議紀錄進行修正；

其計畫內容應符合下列原則進行研擬： 

（一）評估大規模災況對業務之衝擊程度與可能情境之想定。 

（二）重要業務盤點調查及優先恢復次序（含各業務運作最低所需人數

及人力不足對策）。 

（三）人力及各類資源管理、調度與運用機制。 



4 

（四）通訊中斷時期業務人員安全及預計返回時間通報機制。 

（五）災時支援進駐機制。 

1. 應依據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成果，推估災時可能需支援之項目，

包括人力、機具、物料，以及其他資源等；並於災前進行相關

空間規劃以因應災時支援進駐之衍生需求。 

2. 應於支援進駐機制中擬定災時業務盤點表格，以利災時迅速盤

點受災情形並向外請求支援；並就災時人員職務因應支援進駐

情形研擬相關配置調整方式，包括原進駐人員之職務調整，以

及進駐人員之職務分派等。 

3. 應於支援進駐計畫中擬定支援進駐之啟動與終了機制。 

（六）各直轄市、縣（市）對轄下公所之支援方式。 

1. 應於災前協議支援啟動與終了機制（支援作業程序，包括支援

啟動與終了時機、公所支援申請與縣市府受理方式、公所應明

列之情求支援事項、各式表單文件之內容，以及縣市府支援人

員抵達現場後之集結報到與任務分配方式等）。 

2. 人力運用、民生物資，以及設施設備之調度方式；包括各項正

式公文書之簽陳、核稿等業務代理機制（包括其公務系統之代

理設定等）。 

3. 後勤補給方式，包括縣市政府支援人員抵達後之食宿、通訊、

交通，以及所需之裝設備等。 

4. 所衍生之經費，包括預算來源、適用負擔標準（如差旅費、零

用金等）、運支方式、設施設備折舊補償或賠償方式。 

（七）業務持續運作推演與檢討。 

（八）各類相關文件之管理與備份備援機制。 

（九）定期更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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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重要業務之調查與優先恢復次序 

（一）為確保政府部門可於大規模災害發生後能夠快速因應並啟動各項

機制與災害防救工作，以避免行政失靈情形，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災前針對重要業務進行盤點與調查，並規劃其恢復之優先

次序。 

（二）大規模災害情境下之災害防救業務涉及各層級之機關局處，故應

透過災害防救會報或其他方式進行溝通與協調；各縣市政府災害防

救辦公室應負責協調各參與單位之意見與建議。 

（三）重要業務進行盤點與調查原則 

重要災害業務盤點與調查之項目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視縣市發展情形、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任務分工以及災害管理之

實際需求等進行評估及彈性調整，建議可參考以下原則： 

1. 災前依據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成果，評估災害對災害防救相關

業務之衝擊及可能情境之想定。 

2. 應就災害防救相關之重要業務建立盤點與調查機制（包括建立

相關清冊、資料管理與更新機制等）。 

3. 各項重要業務，至少應以 3小時內、1日以內、3日以內、2週

以內、1 個月以內為原則，就業務恢復急迫性分類並進行盤點

調查；另配合重要業務調查，至少應以 1 小時內、3 小時內、

24小時內、72小時內返回為原則，進行各重要業務人員緊急返

回辦公時程之盤點與調查。 

4. 所有實際參與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局處（包括相關附屬單位），

均應納入重要業務盤點與調查；除重要業務項目外，亦需就各

重要業務運作最低所需人數進行盤點與調查，並提出業務人員

不足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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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平時／災時重要業務分別進行盤點，且各重要業務應有相對

應之主政機關（局處／公所課室）；並應就其任務分工（包含災

前、災時，以及災後等各階段）進行相關說明。 

6. 重要災害業務盤點與調查之項目可參考以下建議（詳請參見附

件一）： 

（1） 災害應變決策、處置與機制啟動等相關業務。 

（2） 人力調度、任務指派以及物資管理相關業務。 

（3）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相關業務。 

（4） 基礎建設確保與災時交通管制相關業務。 

（5） 資訊揭露與媒體相關業務。 

（6） 財務支出及食水與生活用品整備等相關業務。 

（7） 其他。 

（四）重要業務優先恢復次序 

1. 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公所於大規模災害情

境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將遭受衝擊，為確保災情掌握與提升

災時應變成效，災前除針對重要業務進行盤點與調查外，亦需

確立各項重要業務之優先恢復次序。 

2. 可依前述（三）重要業務之盤點與調查、5.之說明與原則，將重

要業務進行分類規劃並進行重要業務恢復優先度排序；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督導轄下之鄉（鎮、市、區）公所完成重

要業務優先恢復次序。 

九、 業務持續運作推演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業務持續運作計畫，應納入各直轄市、

縣（市）或鄉、鎮、市（區）公所之例行性推演，並紀錄相關成果

與檢討；另於「○○縣（市）業務持續運作計畫」中羅列之各相關

局處及有關單位，均應參與演練，以確保推演符合真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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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練議題設計原則 

1. 演練議題需以符合大規模災害可能發生之情境（如規模設定、

災害衝擊、衍生議題等）為原則，不宜侷限於參演單位可處理

之範圍；另因應大規模災害之不可預測性，建議宜將無腳本演

練及臨機議題等操作方式納入辦理演練之考量。 

2. 演練議題可參考以下建議，並就發展情形、組織架構與業務職

掌、任務分工以及災害管理之等實際需求彈性調整（詳請參見

附件二）： 

（1） 基礎建設及維生設施服務中斷。 

（2） 交通及通訊等系統性服務失效。 

（3） 可供調度之人力不足及合作機制失效。 

（4） 災害應變處置與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5） 災時協作機制啟動與運作。 

（6） 其他特殊情境。 

（7） 業務持續運作機制啟用與運作。 

十、 應視各直轄市、縣（市）災害管理需求，考量是否將業務持續運作

計畫之相關內容納入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並定期檢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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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重要業務盤點與調查項目建議一覽表 

重要業務類別 重要業務 內容說明 

災害應變決策、

處置與機制啟動

等相關業務 

應變中心 

與緊急應變小組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運作、各相關緊急應變

小組或相關組織、機制（包括各應變階段

之備援機制啟動）運作。 

 相關所需系統（如勤務中心、應變管理資

訊系統，以及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行建置之資訊系統或輔助系統）之運作與

復原。 

災害情資 

掌握與分析 

 災情掌握與分析。 

 災害相關情資彙整與資料交換（包括垂直

／水平聯繫機制）。 

 其他災害應變決策相關業務。 

災害應變處置 

 人命搜救、傷患處置等災害現場相關業務

（包括災區緊急醫療、後送、醫療設施設

備之儲備／運用／供給、大量傷患處置

等）。 

 國軍支援、跨縣市支援整合與管理等。 

人力調度、任務

指派以及物資管

理相關業務 

政府部門人力 

盤點與集結 

可到班業務人員盤點與集結、任務重新指派等

相關行政業務。 

協作單位 

人力盤點與集結 

可提供支援之人力／組織（包括災害協作中心、

志工組織、合作企業、開口契約承攬廠商、列

管之專業技術人員）盤點與集結、任務指派等

相關業務。 

人力及物資管理 
人力、物資調度與管理（包括徵、調用等）相關

業務。 

避難收容處所開

設相關業務 

民眾收容與安置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包括開設相關支援人

力集結與任務分派） 

 收容民眾登記編管、心理撫慰 

 避難收容處所之民生物資調度與供給 

收容民眾 

身份確認 

包括國籍／戶籍確認、遺體指認、失蹤協尋，

以及外國籍受災民眾協助等相關業務。 

收容民眾 

行政需求服務 

包括各項救濟、津貼、補助、低利貸款、罹難者

喪葬申請受理之相關行政業務。 

基礎建設確保與

災時交通管制相

關業務 

基礎建設確保 
基礎建設（包括道路、橋梁、維生管線等）之損

壞搶修、積水處置等相關業務。 

建築物結構安全

調查與評估 

重要機構之建築物結構安全調查與評估、損壞

調查與統計等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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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業務類別 重要業務 內容說明 

交通管制 

與治安維護 

災時交通管制（包括啟動交通系統之替代方案、

交通管制區劃設等）、治安維護（包括災區警

戒）、犯罪偵防、受災民眾疏散撤離等相關業務。 

環境衛生與供水 

 安全性水源之確保與儲存、供給。 

 廢棄物與廢水處置、環境清消、病原防治、

環境汙染調查與處置等衛生相關業務。 

資訊揭露與媒體

相關業務 

災害資訊統一公告、發佈等資訊揭露相關業務（包括災害衝擊情

形、停班停課資訊、罹難與失蹤人口資訊、新聞稿及各資訊管道管

理等）。 

財務支出及食水

與生活用品整備

等相關業務 

 包括各項災時所需經費之編列、運支與核銷等相關業務。 

 災時政府機關持續運作所需之人員食水、生活用品，其估算、

整備、購置與管理等相關業務。 

其他 
 學生受教育相關業務，如轉／復學、學籍清查等。 

 各重要業務之替代方案研擬。 

註：各項目僅供參考，應依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公所之發展情形、

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任務分工以及災害管理之實際需求等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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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業務持續運作演練情境議題建議一覽表 

演練議題類別 演練議題 內容說明 

基礎建設及維生設

施服務中斷 

基礎建設損毀 
包括辦公廳舍損毀、公務系統無法使

用，以及紙本資料缺失等。 

維生設施 

服務中斷 

包括含水、電、油料、供氣等維生設施

服務中斷。 

交通及通訊等系統

性服務失效 

系統性 

服務失效 

 道路、橋梁等交通系統中斷。 

 通訊中斷（包括網路）。 

橫縱向聯繫 

機制失靈 

包括地方政府各局處間之橫向聯繫及與

中央政府間之縱向聯繫衍生之議題。 

可供調度之人力不

足及合作機制失效 

業務人員失聯

或無法到班 

 機關首長、指揮官等決策層級無法

聯繫、部分人員無法到班等人力不

足議題。 

 業務人員（包括既有各編組成員）

無法聯繫、部分人員無法到班等人

力不足議題。 

支援或合作機

制無法啟動 

 各項支援或合作機制無法如常運作

（包括合作企業、災害協作中心、

鄰近行政區、中央政府等）。 

災害應變處置與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大量傷患後送

及疏散撤離 

 大量傷患緊急醫療與後送。 

 大量民眾疏散撤離。 

避難收容處所

開設 

 收容民眾產生之行政服務需求（包

括家屬協尋、文書代筆、郵政服

務、津貼與急難救助、低利貸款申

請、房舍結構鑑定與拆除、戶籍／

學籍轉移與恢復、法律諮詢、地籍

鑑界等）。 

 避難收容處所多點開設、人力不

足、維生系統中斷（如沒有水、

電、冷暖設備、熱水等）、民生物資

不足等。 

災時協作機制 

啟動與運作 

 災時順利啟動協作機制之議題；包括請求支援，以及

支援進駐後之相關議題，如支援盤點與集結、任務分

配、運作方式、終了方式等。 

其他特殊情境 

 非母語之外國籍人士、嬰幼兒／學童、弱勢族群（老

年人、特殊疾病或有特定醫療需求人士、身心障礙者）

等特殊需求處置。 

 通訊未中斷情形下，民眾報案、求助電話暴增，並衍

生災情查通報及災害資訊揭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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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議題類別 演練議題 內容說明 

 大量媒體、志工、志願者、物資、善款湧入；衍生之

管理與調度等議題。 

業務持續運作機制

啟用與運作 

除大規模災害情境處置情境外，亦應將各項重要業務已訂

有業務持續運作計畫之情境納入演訓情境設計。 

註：各項目僅供參考，應依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公所之發展情形、

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任務分工以及災害管理之實際需求等彈性調整。 

 


